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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规划

摘　要：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国家空间发展的纲领性

文件，其编制理念、编制内容、技术方法等都要体现空

间管制的要求。“三区三线”划定是国土空间规划的核

心，也是国土空间规划中的重点和难点。作为落实国家

战略和实现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要求的重要手段，“三区

三线”划定在技术方法上应以底线思维为基础，以永久

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为

核心，进一步完善“三区三线”划定的技术体系。基于

此，本文首先阐述了“三区三线”的基本概念，随后针

对“三区三线”划定和管控存在的问题给出相应的解决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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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工作，加强“三区

三线”的管控，自然资源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国土空间

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 自然资办发[2020]27号及《关

于在全国开展“三区三线”划定工作的函》 自然资

函[2020]47号，要求各地坚持底线思维，必须将“三区

三线”作为推动城镇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三条红

线，按照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

发边界的划定优先序，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划定“三区三

线”，并对“三区三线”管控措施提出要求。本文将对

国土空间规划下的“三区三线”划定与管控思路进行分

析，以期为各地开展“三区三线”划定与管控工作提供

参考。

一、国土空间规划下“三区三线”概述

（一）三区的概念

“三区”是指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城镇空间。其

中，农业空间指以水稻等农业用地为主体的农业生产空

间；生态空间指以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

为主体的生态空间，包括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

样性保护等；城镇空间指城镇建成区范围内的土地，包

括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工业用地等。

（二）三线的概念

在《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近年来的国家有关政

策文件中，永久基本农田居三条控制线之首，是优先保

护的控制线，其次才是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

1.永久基本农田

永久基本农田是指按照一定时期人口和社会经济发

展对农产品的需求，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不得擅自

占用或改变用途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是关系我

国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加强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促进耕地占补

平衡的重要举措。《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对耕地

实行特殊保护，严守耕地红线，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

地”[1]。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坚持“数量不减、质量不降、布

局稳定”的原则。将现有永久基本农田中坡度小于25

度、土壤质量较好、已纳入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

品生产保护区范围内、已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确定为农业

用途的优质耕地优先划入永久基本农田。目前，各地已

完成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约8.8亿亩，其中涉及16个省份

共约3.2亿亩，占全国总规模的60%左右[2]。

2.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保护红线是指为保护生态功能，在重点生态功

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的，以重要

自然生态空间和国家规定的特定区域为重点，能够有效

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保障陆地、海洋开发利用

活动和自然灾害防治，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底

线[3]。

3.城镇开发边界

城镇开发边界是指为实现城镇发展目标，在一定时

期内可以集中进行城镇开发建设，重点完善城镇功能的

区域边界，涉及城市、建制镇以及各类开发区等。将城

镇开发边界作为划定城镇空间开发范围的主要依据，

形成“控制+引导”的城乡空间管控格局，将“生态优

先”落到实处。根据不同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要求，确定

不同的城镇开发边界管制规则。

二、国土空间规划下“三区三线”划定存在的问题

虽然全国“三区三线”划定工作已经完成，划定成

果已经正式启用作为建设项目用地用海组卷报批的依

据，但不难发现，在划定“三区三线”时困难重重，存

在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不完善

我国法律法规对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

镇开发边界的划定和管理有明确要求，但在实际操作

中，存在着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

界三条控制线的划定标准不统一，划定方法不一致的问

题。例如，对于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划定指南》《生态保护红线技术指南》和《生态保护红

线技术规程》三个标准是生态保护方面适用性较强的技

术知道文件。但三个文件各有侧重，分别针对生态保护

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且三个标

准中的内容存在着差异。如在生态保护红线中，对自然

保护地区域和重点生态功能区中的耕地面积和质量等提

出了明确要求；而在永久基本农田中则明确了禁止建设

区和允许建设区，但对于两者之间如何衔接并未做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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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规定。因此，在具体操作中存在着不同的划定方法和

标准。

（二）生态红线划定的“刚性”不足

生态红线的划定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国家生

态安全。但生态红线的划定工作主要以“三调”为基

础，其内容也是以“三调”为依据，并未考虑到“三

调”之前的生态状况。而且，在生态红线的划定过程

中，由于受现有技术手段的限制，其划定方式仍然是以

现有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基础，并未考虑到与其他规划的

衔接。因此，在生态红线的划定过程中，往往存在与其

他规划相冲突的问题。另外，由于生态红线的划定是以

底线思维为前提进行划定的，其内容也主要以“三调”

为基础。因此，生态红线的划定所考虑的因素更加全

面、细致。虽然在“三调”中已经将部分生态用地列入

了“三区三线”中进行管理，但由于其规划依据主要以

现有土地利用现状图为依据，且其规划内容更多地考虑

了与其他规划相协调、与城镇建设用地空间相协调等因

素，因此其“刚性”不足。

（三）城镇开发边界的刚性不足，弹性空间较大

城镇开发边界是落实国家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的空间载体，是底线管控的“红线”，也是未来发展的

“蓝线”。目前，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城镇开发边

界的划定没有形成统一的技术标准，各地对城镇开发边

界划定的要求也不尽相同。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各地

普遍都要划定城镇开发边界。然而，从目前国家层面公

布的“三线一单”来看，城镇开发边界的刚性不足，弹

性空间较大。在部分地区，城镇开发边界并未严格按照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划定。通过对比分析发现，部

分地区城镇开发边界存在随意突破、随意调整等问题；

部分地区对城镇开发边界缺乏刚性约束，在具体划定时

仅考虑了未来发展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

（四）永久基本农田划定面积不足

我国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较高，虽

然我国始终坚持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但是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耕地资源不

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不仅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

发展，还威胁着国家粮食安全。虽然近年来，各地基本

农田保护面积逐年增加，但由于耕地后备资源短缺、农

地非农化、土地流转等因素影响，仍有大量的永久基本

农田划定面积不达标。通过对各地永久基本农田划定面

积进行对比分析发现：部分地区由于划定面积偏小，无

法实现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生态有改善等目

标；部分地区存在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不科学、布局不合

理等问题；部分地区基本农田划定数量不足。

（五）生态保护红线与永久基本农田边界矛盾突出

在开展“三区三线”划定工作时，出现生态保护红

线与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交叉重叠的问题，主要表现

为：

（1）部分生态保护红线内存在永久基本农田，导

致二者交叉重叠。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小、分布散，存在被挤占或占用的风险；

（2）生态保护红线内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大，可能

会造成“占优补劣”的情况；

（3）部分生态保护红线内存在一些对生物多样性

构成威胁的区域，可能会造成永久性基本农田和其他

用地冲突。例如：江西省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在鄱阳湖

水域内存在多处永久性基本农田，而江西省生态保护红

线内又存在大量的永久性基本农田。这两种冲突矛盾突

出，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避免因冲突而造成永

久基本农田的破坏。

（六）城镇开发边界的管控边界与原行政区划边界

矛盾突出

目前，我国各类规划在行政区划边界的划定上存在

一定的重叠，特别是“三线”划定过程中，由于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之间在编制过程中缺乏有效

的衔接机制，导致不同的规划在“三线”划定过程中存

在一定的重叠区域。因此，建议“三线”划定时，充分

考虑原有行政区划边界和城乡发展格局，并结合相关专

项规划衔接落实到“三线”中。根据《城乡规划法》及

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建设

活动是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法

进行审批和监管，因此应将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建设活动

纳入地方人民政府的管理权限。

（七）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

田划定中存在矛盾和冲突

生态保护红线与永久基本农田，是不同空间尺度上

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维护，两者的空间位置基本相同，

都是以耕地为主、林地为辅、水域为补充。但二者在空

间布局上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在划定生态保护红

线时，对永久基本农田的划定按照“宜耕则耕、宜草则

草、宜林则林”原则，对生态功能极重要的区域、生态

环境极敏感脆弱的区域等应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对一些

不符合划定原则的区域也应划入永久基本农田。

三、国土空间规划下的“三区三线”划定与管控措

施

“三区三线”（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

镇开发边界）划定和管控，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基础

工作。其中，生态保护红线是最重要的基础控制线，永

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是发展控制线。“三区三

线”划定和管控工作开展以来，对落实空间规划、提高

国土空间治理能力和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其具体措施如下：

（一）落实目标导向，推动“三区三线”统筹划定

坚持底线思维，将“三区三线”划定与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相结合，落实到具体

地块，统筹考虑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生态

保护等因素，将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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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边界作为“三区三线”划定的核心控制要素。同时，

积极探索“三线”划定的技术路径，加强与自然资源调

查监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等工作的衔接。在技术方法

上，充分利用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

等先进技术手段，采用最科学、最合理的划定方法，统

筹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成

果，结合自然地理格局、生态功能区划和城市发展边界

等空间管控要素。

（二）强化体系构建，建立动态更新管控机制

按照“应保尽保”原则，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

全、资源安全等底线要求。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为

基础，将“三区三线”数据与各部门各领域数据进行融

合，形成“三区三线”数据库。利用国土空间规划“一

张图”，以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成果为基础，通过信息采

集、审核、更新、维护，逐步实现“三区三线”的动态

更新。对于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将相关部门

的审批结果作为参考，并对更新后的数据进行维护，确

保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的准确性。

（三）强调分区分管理念，制定分类分级管控措施

划定三区三线的目的在于在一定的空间内对资源开

发、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活动进行有效管控，因

此在“三区三线”划定后，应根据其空间布局特点和规

划目标要求，制定分类分级管控措施。

对于“三区”，应优先将耕地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红线作为管制边界，并以此为基础划定城镇开

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对于“三线”，应首先将生态

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作为管制边

界，并以此为基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在“三区三线”

的分类分级管控过程中，应先确定三区三线的管控规

则，并根据不同分区的特点和目标要求制定分类分级管

控措施。比如，对于城镇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应以

保护为重点，以提高空间效率为目标。

（四）坚持底线思维，统筹布局城镇空间

坚持底线思维，统筹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和城镇空

间，强化多规合一，根据地方发展定位，确定各类用地

的规模边界和用途管制规则，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生态

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在此基础上，统筹安排永久

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协调好“三

条控制线”与其他各类控制线的关系。

根据城镇发展实际，合理确定“三区三线”与其他

各类空间的关系。同时，在城镇开发边界内，可适度保

留少量乡村居民点；在城镇开发边界外的村庄，可纳入

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或村庄规划统筹安排。在保障生

态安全的前提下，在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适当布局

生态绿地和城乡公共服务设施。

（五）坚持科学统筹，建立多部门协同管控机制

“三区三线”是政府主导下的一种规划体系，在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各部门应基于“三

区三线”，建立部门间的协同管控机制，实现从“条块

分割”向“融合发展”转变，保障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

有效实施。在“三线”的划定中，自然资源部门承担着

主导作用。“三区三线”涉及不同的管理部门，在具体

管控中，应积极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加强对“三区

三线”的协调，具体措施为：（1）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应与其他部门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开展“三区三线”工

作；（2）其他部门应积极配合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开展

工作，推进“三区三线”工作有序开展；（3）各相关

部门应按照各自的职能分工履行管理职责，对各自负责

的区域范围内的“三区三线”实施管控。此外，各部门

也可以在“三区三线”管理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建立多

部门协同机制。

（六）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依据，做好基础数据准备

工作

“三区三线”划定工作中，应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

础信息平台，做好国土空间规划、基础地理、自然资

源、生态环境等各类数据的收集工作，以国土空间规划

为依据，开展“三区三线”划定与管控工作。如广西在

“三区三线”划定中，率先自主研发了实景三维可视化

分析系统用于辅助“三线”划定，确定了广西“三区三

线”的空间格局，得到自然资源部的高度肯定。在数据

准备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地方实际情况，与本地区发展

定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在保证数据质量的前提下，通过开展地方相关调查研究

和专题分析等工作，综合评估确定“三区三线”的规模

和布局。

结语

综上所述，为了进一步推进国土空间规划工作，加

强“三区三线”的管控，强化底线思维和约束意识的重

要举措。“三区三线”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

其划定与管控措施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直接影响着国土空

间规划的实施效果。因此，各地在开展“三区三线”划

定与管控工作时，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结合国家和地

方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标准规范等要求，制定科

学合理的“三区三线”划定与管控措施，从而更好地建

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全面推进国土空间规划工作。

参考文献

[1]唐伟，郭晨，丁喜莲等.国土空间规划“三区

三线”相互关系及划定技术研究[J].智慧农业导刊，

2023，3（02）：53-58.

[2]章利军.基于“三区三线”开展的岸线保护与功

能分区规划[J].云南水力发电，2023，39（01）：128-

132.

[3]刘翠霞，梁宇哲，李俊亭.空间治理背景下“三

区三线”的管控优化探讨[J].中国土地，2023（09）：

36-39.

[4]陈卫林.浅谈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三区三线”

划定的思考与实践——以惠州市惠东县为例[J].城市建

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23（01）：1-3.


